
证券代码：300390 证券简称：天华新能 公告编号：2025-057

苏州天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2025年 10月 31日，苏州天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上市公司”、“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裴振华、容建芬夫妇与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德时代”）签署了《关于苏州天华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下称“《股份转让协议》”）。裴振华、容建芬夫妇拟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宁德时代转让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107,582,325 股无限售流通

股（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12.95 %，具体为：裴振华持有的公司 49,208,960股

无限售流通股（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92%）、容建芬持有的公司 58,373,365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7.03%）。

2、本次协议转让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协议转让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相关过户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

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4、本次协议转让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5、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概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裴振华、容建芬夫妇与宁德时代签署

了《股份转让协议》，裴振华、容建芬夫妇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宁德时代转让

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107,582,325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12.95 %，

具体为：裴振华持有的公司 49,208,96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92%）、容建芬持有的公司 58,373,365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7.03%）。转让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4.49元，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2,634,691,139

元。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交易双方在上市公司所拥有股份权益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股份转让前 股份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裴振华 196,835,843 23.69% 147,626,883 17.77%
容建芬 67,471,304 8.12% 9,097,939 1.10%
宁德时代 4,915,863 0.59% 112,498,188 13.54%

本次协议转让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宁德时代承诺自本次股

份转让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减持通过本次股份转让所受让的公司股

份。

二、本次协议转让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股份转让方

1、裴振华

姓名 裴振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203**********31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南园南路****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双马街99号
通讯方式 电话：0512-628522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无

2、容建芬

姓名 容建芬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203**********41
住所 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南园南路****



通讯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双马街99号
通讯方式 电话：0512-62852266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无

转让方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二）股份受让方

1、基本情况

名称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 2 号

总股本 455,931.0311万股

成立时间 2011年12月16日
法定代表人 曾毓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00587527783P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

电池、超大容量储能电池、超级电容器、电池

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能系统、

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及售后服务

；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

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询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2、履约能力

（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期间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25年1-9月
/2025年9月

30日
8,960.82 3,142.48 2,830.72 490.34

2024年度

/2024年12月
31日

7,866.58 2,469.30 3,620.13 507.45

以上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所得到的公开信息和数据。



（2）履约能力分析

宁德时代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履约能力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裴振华先生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79.9075%的合伙份额，宁波联合创新新能源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宁德时代 284,220,608 股股份，除前述情况外，转

让方与受让方不存在其他股权、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和合伙、合作、联营等其

他经济利益关系。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裴振华、容建芬与宁德时代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本协议”），该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转让方：裴振华（甲方一）、容建芬（甲方二）

乙方/受让方：宁德时代

（二）转让标的

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同意，转让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

转让其合计持有的标的公司107,582,325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12.95%)及其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义务，乙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

让转让方合计持有的标的股份及其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和义务。具体如下：

（1）甲方一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49,208,960股无限售流通股(约占标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5.92%，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一”)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予乙方；

（2）甲方二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58,373,365股无限售流通股(约占标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 7.03%，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二”)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予乙方。

（三）股份转让的价格

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同意，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每股 24.49元，本次

股份转让的转让价款总计为 263,469.1139万元(大写：贰拾陆亿叁仟肆佰陆拾玖

万壹仟壹佰叁拾玖元整)(以下简称“转让价款”)。其中，甲方一转让标的股份一



的转让价款为 120,512.7430 万元(大写：拾贰亿零伍佰壹拾贰万柒仟肆佰叁拾元

整)；甲方二转让标的股份二的转让价款为 142,956.3709万元(大写：拾肆亿贰仟

玖佰伍拾陆万叁仟柒佰零玖元整)。

（四）转让价款的支付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约定的各期付款先决条件满足的前提下，转让价款应按

照以下方式及进度分期支付：

（1）第一笔价款(转让价款的 20%，即 52,693.8228 万元，包括向甲方一支

付的 24,102.5486万元，向甲方二支付的 28,591.2742万元，以下简称“第一笔价

款”)：于下列先决条件(以下简称“第一期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乙方豁

免之日(不含当日)起的五(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第一笔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

账户：

(a) 本协议已经双方签署并生效；

(b) 双方已收到深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确认意见(以下简称

“交易所确认函”)；

(c) 甲方于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均持续有效且不存在违

反本协议项下义务和责任的情形；

(d) 甲方已向乙方出具确认上述第一期付款先决条件已全部得到满

足的确认函。

（2）第二笔价款(转让价款的 70%，即 184,428.3797万元，包括向甲方一支

付的 84,358.9201万元，向甲方二支付的 100,069.4596万元，以下简称“第二笔

价款”)：于下列先决条件(以下简称“第二期付款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被乙方

豁免之日(不含当日)起的五(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第二笔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

定账户：

(a) 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

(b) 转让方缴纳完本次股份转让所涉全部税金并将完税凭证复印件

提供给受让方；

(c) 甲方在本协议中做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均持续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本协议项下义务和责任的情形；

(d) 甲方已向乙方出具确认上述第二期付款先决条件已全部得到满



足的确认函。

（3）第三笔价款(转让价款的 10%，即 26,346.9114万元，包括向甲方一支

付的 12,051.2743万元，向甲方二支付的 14,295.6371万元，以下简称“第三笔价

款”)：乙方应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日起三十(30)日内将第三笔价款支付至转让方

指定账户。

（五）标的股份交割

（1）为履行标的股份的相关过户登记手续，双方将密切合作并采取一切必

要的行动和措施(包括按照本协议规定的原则，根据需要签署具体文件、不时签

署和交付其他必要或合理的文件)，在深交所合规审查通过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

尽快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

（2）标的股份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当日为交割日。自交

割日起，标的股份及该等标的股份之上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转由受让方享有及承担。

（六） 公司治理安排

双方同意，甲方应促使标的公司董事会人数增加至九名，于本次股份转让完

成后，乙方有权向标的公司提名一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一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于标的股份过户登记日后的二十(20)日内或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同意的期限内，甲

方应配合以促使标的公司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股东会，并尽力促成乙方提名

的上述一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一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被标的公司股东大会/股东

会选举成为标的公司董事(包括对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七）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签字，及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乙方公章之

日起成立并生效。

四、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宁德时代将持有公司 112,498,188股股份（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13.54%）。以协议转让方式引入战略投资人，将进一步优化公司股东结

构，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发生变更，亦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其他相关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1、交易各方已向公司提供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交易所合规性审核并办理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

是否能够按期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转让方所作出的承诺。

4、本次协议转让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5、本次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公司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6、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督促交易各方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一）《股份转让协议》；

（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裴振华、容建芬）》；

（三）《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宁德时代）》；

（四）《承诺函》。

特此公告。

苏州天华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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